
循理·新嘉园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服务采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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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名称：循理·新嘉园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鉴证服务
[bookmark: _GoBack]2.项目位置：寿县城南新区楚都大道南侧、状元路东侧、瓦埠路西侧
3.项目规模：占地面积72916.9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8.58万平方米，规划建设1084套住宅、103套商铺（含住宅、商业两种业态，无其他配套业态）
4.采购主体：【寿县城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5216820666045】
5.采购方式：【询价】
6.服务周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历天】内完成本项目全流程土地增值税清算鉴证并出具合规鉴证报告，配合采购方完成税务机关申报及复核答疑工作，直至本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手续办结
[bookmark: heading_1]采购服务范围及核心工作内容
本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服务需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土地增值税清算鉴证业务准则》《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87号）及安徽省、淮南市、寿县税务部门关于土地增值税清算的最新政策要求，完成住宅、商业两大业态独立核算+整体清算全流程鉴证工作，核心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资料收集与梳理：协助采购方收集项目开发全流程资料，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备案文件、土地出让合同、规划设计资料、工程施工合同、发票、销售台账、纳税申报资料、产权办理资料等，对资料的完整性、合规性进行审核梳理。
2.收入核算鉴证：逐笔审核项目商品房销售台账，区分住宅、商业业态核算销售收入，核实无视同销售、隐匿收入等情形，准确归集各业态应税收入。
3.扣除项目鉴证：按法规要求审核项目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房地产开发成本（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公共配套设施费、开发间接费用）、房地产开发费用、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等扣除项目，区分住宅、商业业态单独核算，确保扣除项目真实、合法、合规，票据及凭证符合税务机关要求，准确计算各业态可扣除项目金额及加计扣除金额。
4.增值额与税率核算：按住宅、商业业态分别计算增值额、增值率，确定适用土地增值税税率及速算扣除系数，准确核算各业态及项目整体应缴、已缴、应补（退）土地增值税税额。
5.鉴证报告编制：按税务机关规范格式编制《土地增值税清算税款鉴证报告》，明确项目基本情况、清算核算过程、各业态收入及扣除项目明细、税款计算结果等核心内容，报告需符合寿县税务机关土地增值税清算申报要求，确保内容真实、数据准确、依据充分。
6.税务申报配合：协助采购方将鉴证报告及相关清算资料报送至寿县主管税务机关，配合税务机关开展清算审核、复核工作，及时解答税务机关提出的问题，补充相关资料，直至本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手续办结。
7.资料归档交付：清算工作办结后，将项目清算鉴证全部资料（含电子版、纸质版）整理归档，一次性交付采购方，包括鉴证报告、清算工作底稿、资料清单、税款计算明细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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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策合规性：全程严格遵循国家、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关于土地增值税清算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税务机关的最新要求，确保清算鉴证工作及报告的合规性，若因供应商政策理解偏差导致鉴证报告被税务机关退回、复核不通过，供应商需无偿重新完成清算鉴证工作，承担由此给采购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2. 工作专业性：项目团队需具备丰富的房地产项目清算实操经验，熟悉住宅+商业业态土地增值税清算的业态划分、成本分摊、扣除项目审核等核心要点，清算工作底稿需规范、完整，数据计算准确，依据充分，可追溯、可核查。
3. 响应及时性：供应商需建立专属项目对接机制，指定1名项目负责人及1名现场联络人，保持7×24小时通讯畅通；对采购方的咨询、资料需求，需在2小时内响应，现场配合工作需按采购方及税务机关要求按时到场；税务机关提出复核、答疑要求的，需在1个工作日内完成资料补充及答疑。
4. 保密要求：供应商对在服务过程中接触到的采购方商业秘密、项目开发资料、财务数据等信息承担永久保密责任，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若发生泄密行为，采购方有权解除合同，供应商需承担由此给采购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
5. 成果交付标准：
 （1）出具的《土地增值税清算税款鉴证报告》需为正式纸质版（至少一式陆份）+电子版（PDF格式），报告需加盖供应商公章、注册税务师/注册会计师执业印章；
 （2）交付的清算资料需按税务机关要求整理成册，包括但不限于鉴证报告、清算工作底稿、收入及扣除项目明细表、税款计算表、资料清单及全套佐证资料复印件；
 （3）所有交付成果需做到内容完整、数据准确、格式规范，符合寿县主管税务机关土地增值税清算申报及审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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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需向采购方交付以下成果，均为纸质版+电子版（PDF格式，U盘存储）：
1. 《土地增值税清算税款鉴证报告》一式陆份；
2. 土地增值税清算工作底稿全套（含收入核算、扣除项目审核、税款计算等所有明细资料）；
3. 项目收入明细表、各业态扣除项目明细表、土地增值税税款计算明细表（含公式可编辑版）；
4. 清算资料清单及全套佐证资料复印件（按税务机关要求整理成册）；
5. 税务机关申报回执、清算审核结论等相关文件（若有）；
6. 项目清算鉴证工作总结报告（含项目基本情况、清算过程、核心问题处理、税款核算结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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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形式验收：交付成果的纸质版、电子版齐全，格式规范，加盖供应商公章及执业印章，资料整理成册、便于查阅；
2. 内容验收：鉴证报告内容完整、数据准确，清算依据充分，符合国家及地方土地增值税清算政策要求；工作底稿规范、可追溯，收入及扣除项目核算无遗漏、无错误；
3. 税务验收：鉴证报告能顺利通过寿县主管税务机关受理及审核，无因供应商原因导致的退回、复核不通过情形，最终完成本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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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供应商需在投标文件中详细列明拟派项目团队成员名单、执业资格、工作经验、业绩证明等资料，承诺团队成员专人专职负责本项目；
2. 供应商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针对本项目的清算鉴证服务方案，包括工作流程、时间计划、质量控制措施、税务对接方案、保密措施等；
3. 成交供应商需按采购方要求参加项目启动会，明确工作对接流程及要求；


